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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7-001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4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关于对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6】18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局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对你公

司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2015 年 12 月，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尚洋）与北京汇诚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诚）签订《债权转

让合同》，转让北京尚洋持有的账面原值为 781.83 万元的应收账款。本次债权转让收

益 222.39 万元，相应增加 2015 年度净利润 189.03 万元。上述交易性质特殊，且具有

偶发性，该交易产生的收益会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

断，但公司未将上述收益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导致公司 2016 年 4 月 21 日

披露的 2015 年年报中的 2015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少计 189.0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多计 189.03 万元，并导致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股份补偿的公告》中北京尚洋 2015 年度经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多计 189.03 万元。 

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第二十一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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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

监管措施。你公司应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与内部会计基础建设，切实提高信息披

露质量，并督促有关各方及时按照相关利润补偿协议履行相应的利润补偿义务。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问题高度重视，按照《决定书》的要求，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

梳理，提出整改方案，并督促有关各方及时按照相关利润补偿协议履行相应的利润补

偿义务。同时，公司将切实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学习与内部会计基础建设，切实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 

三、整改方案 

公司拟定上述 189.03 万元由北京尚洋原股东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利润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予以补偿。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

江苏凯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中润发

投资有限公司、熊晖、沈春梅、孟勇应履行协议义务，以所获得的股份对价进行

补偿，本次拟追加补偿情况为： 

姓名 
股份对价

数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

总对价（元） 

本次拟追加补

偿金额（元） 

本次拟追加补偿

股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2,505,434   201,240  

银泰睿祺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1,002,174    80,496  

熊晖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831,804    66,812  

银汉兴业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663,808    53,318  

沈春梅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268,883    21,597  

齐正电力(原凯地电力）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258,474    20,761  

薪火科创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176,232    14,155  

中润发投资 506,024 2,700,000 9,000,000  117,488     9,437  

孟勇 215,819 1,151,550 3,838,500   50,109     4,025  

合计 25,301,202 135,000,000 450,000,000 5,874,406   471,840  

鉴于公司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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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完成北京尚洋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80）），公司拟按照《利润补偿协议》在 2016 年度业绩考核完成后，在 2017

年对该笔债权转让净损益 189.03 万元相应的补偿股份进行回购注销。补偿股份的

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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